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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在汉未央宫三号建筑遗址发掘出土一

批骨签，在1989年作初步报道后，于1996年

在《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

掘报告》中公布骨签400余枚，引起了学界

的广泛关注。2018年，《汉长安城未央宫骨

签》（90册）公布已编号的64305枚骨签。

骨签主要以牛骨制成，长条扁状，形制较

统一。完整的骨签一般长5.8～7.2、宽2.1～ 

3.2、厚0.2～0.4厘米。在骨签正面刻有文

字，一般从上到下、从右至左刻写。字少者

1～2行，多者3～5行[1]。

骨签形制虽较简单，但内涵丰富，可

按刻文内容、形制、字数或使用组合进行

分类。学界对骨签的功能研究关注较多[2]，

有弓弭、档案、签牌、骨楬之说。从骨签的

形制与刻文内容来看，骨签与弓弩生产有

关。由于受到资料整理与公布的限制，其

中的“县类”骨签并未被学界所注意。据

《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考古编》，骨签刻

文内容分工官类、中央官署类、列侯及其他

类、兵器类、代号及数量类等种类，虽无

“县类”骨签的命名，但“县类”骨签已列

入“其他类”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类[3]。所谓

“县类”骨签是指刻文内容与地方县有关，

与工官类、中央官署类、列侯类、兵器类

等骨签刻文内容有别。现以《汉长安城未

央宫骨签》公布的“县类”骨签为基本材

料，对其年代、职官、机构及性质作初步 

分析。

汉未央宫遗址出土“县类”骨签研究
刘贤鹏

关键词：未央宫  县类骨签  县库  武库  弓弩

KEYWORDS:  Weiyang Palace  County-type Bone Tags  County Treasury  Armory  Crossbow
ABSTRACT: “County-type” bone tags unearthed at the Han Dynasty Weiyang Palace site represent 

archival records of local counties producing crossbows for centr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craftsman’s name 
inscription” system. The inscriptions on these bone tags differ from those on bone tags associated with craft 
officials, central agencies, and marquises. These county-type bone tags document three counties—Anyi, Henan, 
and Pingyu—and reference the offices of magistrate, deputy magistrate, and storage facility. The “storage 
facility” located in the counties was distinct from the “armory,” which was a central institution. The county 
storage facilities primarily managed, stored, and maintained county-level weaponry and supplies, with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for limited production and repair. In contrast, the central armory’s primary function was to store 
national weaponry. County-type bone tags date to no later than the Taichu era; they disappear after this period. 
Their disappearance correlates with the emergence of Henan, Nanyang, and Yingchuan as the primary centers of 
crossbow production under central craft institutions.

作者：刘贤鹏，北京市，10244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339 



2025年第3期

· 100（总       ）·

一、县类骨签概况

（一）分类

在已公布的64305枚骨签中，县类骨签

刻文内容按县的区别分三种，共5枚。

第一种  安邑县，仅1枚。

二年，安邑，守丞己，库甲毋偒，

工石造（第06562号，图一，1）[4]。

第二种  河南县，共3枚。

三年，河南 ，库奴，工 （第

19811号，图一，2）[5]。

四年，河南午，丞种，库安，工惠

造（第03388号，图一，3）。

四年，河南午，丞 ，库安，工固

造（第35887号，图一，4）。

第三种  平舆县，仅1枚。

五年，平舆令宽之， ，库□，工

□造（第14809号，图一，5）。

（二）刻文内容

县类骨签均无年号， 

最小纪年为“二年”，最

大为“五年”，未见超过

六年。“太初”是西汉

最早使用的年号，而县

类骨签未出现年号。因

此，县类骨签年代当不

晚于武帝太初元年（公

元前104年）。

在工官类骨签中，

“工官”二字之前均为郡

名，即“河南工官”“南

阳工官”与“颍川工

官”。据工官类骨签刻

文，工官未见设“库”

机构，而安邑、平舆二

县设有库机构。因此，

“河南午”之“河南”

应为《汉书·地理志》

（以下简称《汉志》）河

南郡之河南县。“河南午”为“河南令午”

之省，“午”是人名。与县类骨签刻文内容相

近的秦代兵铭有省“令”的形式，如“十七

年丞相启、状造，郃阳嘉，丞兼，库 ，工

邪”[6]，“郃阳嘉”即“郃阳令嘉”之省，“河

南午”与此同。第06562号骨签未刻县令，

也属于省刻。《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

《集成》）第11331号兵器铭文有“廿二

年，临汾守曋，库係，工歍造”[7]，“临汾守”

之“守”即县守[8]，“守曋”是“守令曋”之

省，即此戈省刻了县丞，第06562号骨签省

刻县令与此相近。

县类骨签在内容格式上虽存在一定差

异，但其统一性更为明显。总之，县类骨签

刻文完整的内容格式应为“纪年，县名，令+ 

人名，丞+人名，库+人名，工+人名，造”。

县类骨签在刻文内容和格式上存在的差异不

排除与各县书手的刻写习惯有关。

县令有“午”“宽之”。县丞有“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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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汉未央宫遗址出土县类骨签
1.第06562号  2.第19811号  3.第03388号  4.第35887号  5.第148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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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库长官有“甲毋偒”“奴”“安”，

其中“甲毋偒”应为“甲”及“毋偒”，

如 毋 忧 、 毋 害 、 毋 伤 ， 汉 代 人 名 中 习

见，因此“毋偒”不排除为“毋傷”，即

“偒”为“傷”之错刻或省刻。工匠有

“石”“惠”“固”。县类骨签中的人名均不署

姓，以单字人名为主，双字人名较少见。

县类骨签刻文中的河南、安邑及平舆三

县均设库机构，其刻文“库+人名”虽未刻

为“库啬夫+人名”的形式，但秦汉文献常

见“库啬夫”[9]，因此县类骨签中库机构的长

官应为“啬夫”。

综合以上分析，县类骨签年代不晚于武

帝太初元年，其在形制上与工官类、中央官

署类及列侯类骨签并无明显差异。县类骨签

刻文中的河南、安邑及平舆三县均设令、丞

及库机构，库的长官为啬夫。县类骨签均有

“造”字，“造”即制造，与“缮”不同，说

明县库有生产弓弩的职能。

二、县库的职能

骨签刻文中的河南、安邑及平舆三县均

设“库”机构，即“县库”，严耕望据居延

汉简、汉封泥等资料指出汉代郡库置令，县

库置啬夫[10]。汉代县设库的制度是沿袭秦时

制度而来，李兴认为秦迁陵县库不产兵器，

主要承担车器与纺织品的生产[11]。陈伟认为

迁陵县库以保存兵、车器为主，还负责维护

与调运兵器，并指出从贰春乡一次性调动大

批兵器来看，表明迁陵县库可制作兵器。

此外，陈伟注意到了秦县库与秦郡武库职掌

相近，但县“库”与“武库”在称谓上有

别[12]。但昌武指出秦兵器单刻“地名”的性

质为机构名，其单刻“地名”应为县库名之

省，所标识的是兵器的存储机构[13]。里耶秦

简记载迁陵县库收藏有兵器、铜铁、皮革、

酒、漆等物。睡虎地秦简《金布律》有县、

都官管理公器的规定，如“县、都官以七月

糞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 之，其金及

铁器入以为铜”[14]。银雀山汉墓竹简有《库

法》，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县库在收藏、管理

及制作兵、车器上的相关规定。《库法》所

见兵器主要有弓、弩、甲、戟、矢、铁铦、

长斧、连棰、椎、枋、梃、木栘、韦鞮等，

非兵车器涉及较少，说明秦汉时期县库以存

放县府兵器及什物为主，兼有一定的生产

职能。

里耶秦简记载了秦代迁陵县库生产漆

器、铜器、马筋和革的内容。

（1）卅四年迁陵库工用计

马革一件。

马筋一件。

马旅筋一件。

马阳筋一件。（9-172）[15]

（2）卅七年迁陵库工用计，受其

贰春乡

桼（漆）三升，升 （饮）水十一

升，乾重八。（9-1136）[16]

（3）铁铜一钧五斤。元年六月

庚午朔己卯，库平受司空守罢。（9-

1146+9-1684）[17]

（4）出铜八两为靳负环四。元年

五月辛丑朔庚戌，库平、佐狐、工衷出

为负环。（9-89+9-739）[18]

上举四例为迁陵县库出公物的记录，

均为制作库兵的原料。迁陵县库设“工”，

“工”即工匠，说明县库有生产职能。

迁陵县库还接收县司空、仓管理的刑徒

从事生产、劳作。

廿九 年八月乙酉，库守悍 作徒 薄

（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一人、

舂五人、受仓隶臣一人。凡十一人。

城旦二人缮甲□□。

城旦一人治输□□。

城旦一人约车：登。

丈城旦一人约车：缶。

隶臣一人门：负剧。

舂三人级：姱、□、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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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8-973）[19]

“缮甲”“治输囗”“约车”“门”“级”

均为刑徒劳作的事项，说明秦时县库调用刑

徒进行兵、车器的生产与修缮。

西汉早期的长沙庙坡山汉墓出土漆器刻

有关于县库生产漆器的铭文，其刻文内容格

式与县类骨签基本一致。

四年，充长登，库佐 ，工徐造。

（标本106）

七年，酉阳长光，丞午，库谁，工

武造。（标本023）

十一年，辰阳长尊，丞秃，库燕，

工赢造，第五十一。（标本126）[20]

漆器铭文中“长”即县长，“登”“光” 

“尊”均为县长人名，“充”“酉阳”“辰阳”

诸县均见于《汉志》武陵郡。

综合以上分析，从秦代至西汉地方县普

遍设库，县“库”从不称“武库”，其职能以

存放县府兵器为主，什物次之，兼有一定的

生产职能，生产器物有兵器、铜器、皮革、

漆器等。县库所藏器物不仅限于兵器，但兵

器无论在数量或地位上较什物突出。不同时

代、不同地区的县库，在职能上有一定差

异，河南、安邑及平舆三县的县库为中央生

产弓弩，有一定的特殊性。

三、县“库”与“武库”的
区别

秦汉时期县“库”以存放兵器为主，但

县“库”能否作“武库”理解需具体分析。

武库是存放兵器的库房，也是管理兵器的机

构，严耕望据《汉书》相关记载及封泥、居

延汉简等文献资料指出汉朝边郡多设有武库

官[21]。但在汉代文献中，中央“武库”与郡

县“库”在用词上存在明显区别，郡、县

“库”从不写作“武库”。《汉书》载“武

库”只设在长安与洛阳，《汉书·高帝纪》

载“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

武库、大仓”[22]，《汉书·吴王刘濞传》载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疾西据雒阳武

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23]。

据 《 汉 书 · 百 官 公 卿 表 》 （ 下 称 《 汉

表》），武库为中尉属官，收藏兵器，文献

有明确记载，《汉书·毋将隆传》载“隆奏

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

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

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汉家边

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臣请收还

武库”[24]。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即中央武库所

在，出土大量铁兵器，有刀、矛、剑、戟、

镞、镦、铠甲等[25]。除了长安、洛阳设“武

库”外，大将军属官也设武库，《汉书·杜

钦传》载汉元帝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

辅政，……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

军武库令”[26]。据《汉表》载“成帝绥和元

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

相”[27]，“大司马”一职最早设于武帝元狩四

年，冠将军之号，为太尉属官，说明大司马

设武库不早于成帝绥和时期。

西汉诸侯王官也设“武库”，如临淄出土

有“齐武库丞”封泥[28]，徐州北洞山汉墓出

土有“楚武库印”铜印章[29]。汉初齐王、楚

王势力强盛，与中央抗衡，“藩国大者夸州兼

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30]，但

这一情况仅在武帝之前存在。势力较弱的侯

国设“库”，如汝阴侯墓出土的铜、漆器中常

见“女阴库某工某造”铭文，如“女阴库己

工延造”“女阴库襄工延造”“女阴库己工年

造”等[31]。

中央与地方诸侯明确设有“武库”机

构，而郡、县设“武库”尚存疑问。山东

尹湾六号墓《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

（以下简称《集簿》）“武库”，其性质学界

有不同意见[32]，《集簿》乘舆类兵器多达50

余种，存放兵器数十万件。李均明对《集

簿》“乘舆”类兵器作了详细的梳理，指出

在《集簿》“武库”中皇室用品与非皇室用

品分别记账，具有政治意义。《集簿》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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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兵器的范围已超出东海郡辖区，有可能

是朝廷设在东南地区的武库[33]。徐龙国也持

此观点，他指出西汉中央在长安、洛阳设

武库及齐、楚诸侯国设武库，而设于地方

的武库多称“库”，很少用“武库”，并认为

汉王朝由于与北方匈奴长期对峙，在边郡

设“武库”，如上郡、张掖、武威、敦煌、

渔阳等[34]。李成珪据《集簿》“乌孙公主诸

侯使节”“郅支单于兵”等器物分析认为，

《集簿》“武库”应是指设在长安的中央武

库[35]。两汉时期郡县及都尉之“库”从不

称“武库”，存放兵器的库房不一定称“武

库”，王子今指出河西汉简中的“库”并非

“武库”。作为收藏兵器的“姑臧库”“武威

库”未必可作为“边郡有武库”的证明[36]，

但他认为《汉书》“上郡库”是武库。

无论在传世或出土文献中，两汉时期从

未见“某郡武库”用词，但常见“某郡库”，如

西汉出土铜器“安定郡库鼎一”[37]，居延汉简

“武威库令安世”（EPT53∶63）[38]，“张掖大

守福库丞承憙兼行丞事”（4.1）[39]，“出赋泉

八百付郡库奉质直”（EPT59∶166）[40]，“酒

泉库令安国”（102.6A）[41]，“一封诣张掖库”

（73EJT33∶79A）[42]，“张掖大守奉世守部司

马行长史事库令行丞事”（505.3）[43]，“姑臧

库”（562.11）等[44]。悬泉汉简也常见“郡库”，

马智全对敦煌“郡库”作了初步梳理，指出敦

煌郡库设令、丞，掌管敦煌郡的兵器、牛车、

什器、钱币等。库令、丞可兼行郡丞事，地位

较高[45]。郑炳林、司豪强指出敦煌郡本地不

能铸币，郡赴外地迎钱、郡钱的出入库及郡发

放俸钱常由郡库负责[46]，说明郡库不只存放

兵器，还储存钱币、牛车、什器等。所谓“什

器”有“囗札”“囗钱”“车休”“车柱”“膏

果”“斤”“斧”“钩”“缯段”“段纍”“具 ”

等（85.28+85.23、85.4）[47]。敦煌郡库还管理

马匹，数量大，如敦煌马圈湾第80号简“假敦

德库兵奴矢五万枚杂驱三千匹”[48]，“敦德”即

“敦煌”。郡库也存放辖县生产的“敝被”，如

“郡库以龙勒县所治（敝被）……付遮要置”

（191DXT0309③∶68）[49]，“敝被”指衣物，据

简文有“復盖”“亶带”“皁韦”“鹿韦”“杠

衣”等。郡库还存放铜料，如居延汉简“度用

铜四千八百廿三石一钧廿三斤已入八百六十三

石三钧十二两少三千九百”（C27）[50]。新莽

时期郡“库丞”改称“库宰”，也不称“武库

宰”，如“张掖库宰崇以近秩次行大尹文书

事”（EPT59∶160）[51]，“常安库宰王延寿”

（73EJF3∶357）等[52]，“常安”即“长安”，王

莽时所改。

地方都尉“库”也不称“武库”，如

“出弓横内七，付都尉库”（28.19）[53]，“居

延都尉德库丞登兼行丞事”（139.13）[54]，

“张掖居延都尉博库守丞贤兼行丞事”

（EPT59∶548A）[55]，“居延都尉库令史願以

令取传”（73EJT24∶464）等[56]。居延肩水

都尉库下设有“啬夫”“令史”“掾”“佐”

等，如甘露二年“肩水库啬夫”（37.51）[57]，

“肩水库佐富昌”（EPT56∶66）[58]，“肩

水 库 有 秩 良 以 小 官 印 行 城 尉 文 书 事 ”

（73EJF3∶327）[59]，“库令史郑忠……库掾”

（178.30）等[60]。悬泉汉简阳关都尉“库”

也不称“武库”，如“阳关府库食出沙口亭，

仓博来与库校计”（Ⅱ90DXT0111①∶214）

等[61]。

无论是酒泉、张掖、姑臧、武威郡或

安定郡均设“库”，长吏为令、丞，表明

西汉时期各郡“库”均不称“武库”，其

原因可能与郡另设有专门存放兵器的库房

有关，悬泉汉简有佐证，如“四百四两在

郡库，其二百一十八两完，百八十六两折

伤有榬毋相囗其卌六两榬为弩柜在兵库”

（Ⅰ90DXT0114③∶44）[62]，车“完”218辆

与“折伤”186辆共404辆，存放在“郡库”。

在折伤的186辆中，有46辆的车榬用于制作

弩柜，存放在“兵库”，说明敦煌郡“郡库”

下设有“兵库”，专门用于存放兵器。和林格

尔东汉晚期墓壁画有“兵弩库”，与《宁城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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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图》中的“仓”“库”不在同一位置[63]，

可能属于上郡属国都尉或护乌桓校尉的下属

机构，专门用于兵弩的存放。郡、都尉及校

尉的“库”不称“武库”“兵库”，或许与郡

库、都尉库、校尉库下设有专门的兵器库

有关。

西汉时期中央机构设武库是沿袭秦时

制度，徐龙国指出秦中央与地方均设有武

库。中央武库出现在战国晚期，主要用来存

放兵车器，其兵器主要来源于西、雍、栎阳

与咸阳的工室。地方武库有“上郡武库”，

由中央直接管理，并推测秦代很可能只在军

事重镇设武库[64]。秦时中央武库兵器不仅来

源于工室，还来源于属邦、少府等其他机

构，如三十年诏事戈“卅年诏事，卅，武库

受属邦，中阳”，十三年少府矛“十三年少

府工檐，武库受属邦”[65]。《集成》第11500

号铜器铭文“武库”“上党武库”及第11054

号“上党武库”[66]均属于秦文字书体，“上党

武库”即上党郡武库，而“武库”即中央武

库，表明秦时不只有上郡设“武库”。秦封泥

有“武库丞印”“恒山武库”[67]，“恒山”即恒

山郡。王伟指出《集成》第11548号铜矛原

刻“上郡武库”，后被改为“巫郡武库”[68]。

那么，秦上郡、上党郡、恒山郡、巫郡均

设有“武库”，不排除秦时在郡均设有“武

库”。秦兵器铭文所见“上郡武库”，在西汉

时期更名为“上郡库”，《汉书·成帝纪》

“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三国如

淳注：“《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

故置令”[69]。汉封泥有“上郡库令”“渔阳库

令”[70]，秦“上郡武库”与汉“上郡库”用

词不同，说明西汉时期“武库”一词仅限于

中央机构使用，而郡县只能用“库”。

综合以上分析，西汉时期郡县“库”

不称“武库”，郡县“库”主要职能是存放

兵车、什物及铜、铁、漆、皮革等原料。汉

代郡库不称“武库”与郡库下设有专门用于

存放兵器的库房有关。县类骨签刻文中的

“库”属于“县库”，不能作“武库”理解，

县库生产弓弩与其是否为兵器库无关。

四、县库与工官的关系

《汉志》记载有八个郡设“工官”。

“河内郡，……县十八：怀，有

工官”。

“ 河 南 郡 ， …… 有 铁 官 、 工

官。……县二十二：洛阳”。

“颍川郡，……阳翟有工官。……

县二十：阳翟”。

“ 南 阳 郡 ， …… 县 三 十 六 ：

宛，……有工官、铁官”。

“济南郡，……县十四：东平陵，

有工官、铁官”。

“泰山郡，……有工官。……县

二十四：奉高，……有工官”。

“广汉郡，……有工官。县十三：

梓潼，……雒，……有工官”。

“蜀郡，……县十五：成都，……

有工官”[71]。

除了河南、南阳与颍川工官外，汉长安

城遗址出土的铜弩机刻有“河内工官”“南

阳工官”，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漆器铭文有

“蜀郡西工”“广汉郡工官”[72]，均印证了

《汉志》工官的记载。河东郡与汝南郡未设

工官，因此安邑县库与平舆县库与工官均不

存在隶属关系。河南工官与河南县均在河南

郡内，河南县库衙署在河南县，但文献并未

明确河南工官衙署所在。《汉志》“工官”一

词均出自班固自注，其在文中的使用位置分

两种情况，一是在郡下，二是在县下，具体

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郡、县下注均有“工官”，工

官治所为郡治所在，只有泰山郡。

第二种，郡、县下注均有“工官”，工

官治所非郡治所在，只有广汉郡。

第三种，郡下注无“工官”，工官治所

为郡治所在，有河内郡、颍川郡、南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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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郡与蜀郡，共5个。

第四种，仅在郡下注有“工官”，只有河

南郡。

第三种数量最多，说明工官多设在郡

治。《汉志》载盐官与铁官的治所与工官相

似。据尹湾《东海郡吏员簿》，盐官与铁官均

属都官。《史记·平准书》“郡不出铁者，

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73]，即不产铁的县

设“小铁官”，属所在县管辖，而产铁丰富的

县设大铁官，属中央机构管辖。《汉志》载

郡、国共设48处铁官，其中设在郡有41处，

其衙署明确设在郡治有6处。《汉志》载27

郡共设36处盐官，其衙署明确设在郡治有4

处，设在县治有30处。《汉志》所记盐、铁、

铜诸官治设在资源富集之地，盐官近海或盐

池，铁官近铁矿，铜官近铜矿，而工官与

盐、铁、铜诸官不同，并非资源依赖型的生

产机构。因此，河南工官设在洛阳县的可能

性较大，即河南工官衙署与河南县库不在同

一地。

县库在隶属上与工官不同。工官长吏对

中央机构长官负责，而县长吏对郡守负责。

县库生产的兵器并非上交工官，而是受属郡

的管理。在里耶秦简中，洞庭郡守审计迁陵

县的库兵，说明县库的兵器受郡的支配。

工官兵器的生产不受属郡的管辖，郡仅派出

护工卒史进行“护工”[74]，即生产监察。河

南、南阳与颍川工官生产兵器规模大，应设

有存放兵器的库房。

工官上属机构文献无征，但应与管辖武

备的中央机构有关。《汉书·食货志》载“边

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75]，武

库主要存放国家兵器，而工官主要是生产兵

器，二者职能不同，“武库工官兵器”应读

为“武库、工官兵器”，此处生产兵器的“工

官”至少包括河南、南阳、颍川与河内工官

在内。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有颍川、河南

工官类骨签[76]，与未央宫骨签一致，说明武

库存放有颍川、河南工官生产的兵器，可作

为工官属中尉管理的证据，但生产漆器、铜

器的工官是否属中尉管理需另行探讨。

五、县类骨签消失的原因

县类骨签年代不晚于太初，太初之后不

再出现，在中央官署类骨签中也存在太初之

后不再出现的现象。中央官署类骨签按纪年

分无年号类与年号类两类，其中寺工类、右

工室类、内官类、太仆类骨签均无年号，最

小纪年为“元年”，最大纪年为“七年”，仅1

枚，即“七年内官第五十四”（第27903号），

说明无年号类的中央官署类骨签年代早于太

初。卫尉类骨签延续时间较长，有神爵（第

00359号）、甘露（第15201号）、初元（第

00555号）、永光（第00683号）年号。光禄

类、若卢类骨签均不早于太初，光禄类有五

凤（第15186号）、甘露（第14493号）永光

（第01008号）年号，若卢类有建昭（第14350

号）、阳朔（第15544号）年号。总之，在中

央官署类骨签中，太初之前生产弓弩的中央

机构有寺工、右工室、内官、太仆与卫尉，

太初之后有卫尉、若卢与光禄勋。

《汉书·贡禹传》记载的“三工官”

即骨签刻文中的河南、南阳与颍川工官[78]，

“三工官”作为一个特定称谓必有其原因。

首先，河南、南阳与颍川工官是汉朝弓弩生

产的主要机构，其生产弓弩数量巨大，消

耗了大量的国家财政，此即《汉书·贡禹

传》“三工官官费五千万”[79]。“三工官”生

产弓弩的时间也很长，自“三工官”设立开

始一直延续至成帝时期，以河南工官无年号

类骨签为例，按职官与纪年组合分为11组，

年代均在太初之前，最早可至景帝时期[80]。

河南、南阳与颍川工官骨签记载年号最晚分

别为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第14393

号）、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第43841

号）与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第15483

号）。第00380号骨签为绥和元年，因刻文

残损，无法确定其工官归属。总之，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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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与颍川工官从设立之初至西汉灭亡之前

都在持续不断地生产弓弩。

无论是河南工官或南阳、颍川工官，武

昭时期的骨签数量最多，可能与武昭时期积

极讨伐匈奴需求大量弓弩有关。一方面县库

生产弓弩在管理及技术上不及工官机构，另

一方面河南、南阳与颍川工官成为汉朝弓弩生

产的主要机构，因此太初以后中央无需将弓弩

的生产任务交给县库及部分中央列卿下属的生

产部门，致使县类骨签及寺工类、右工室类、

内官类、太仆类骨签在太初之后消失。

六、结    语

县类骨签是西汉县库制作弓弩的物证。

河南、南阳及颍川工官，河南县、安邑县及

平舆县的县库及中央列卿下属的生产部门等

均向中央武库供应弓弩，说明中央武库所藏

的弓弩来源并不单一。县类骨签与中央官署

类骨签数量少，说明县库与中央列卿下属的

生产部门生产弓弩的数量远不及工官多，中

央武库所藏弓弩主要是由河南、南阳与颍川

等工官生产。县库职官设置较简单，生产管

理水平较低，而工官有较高的行政管理及生

产技术水平，更专业于兵器生产。因此，县

库生产弓弩的职能逐渐被工官取代，致使县

类骨签在太初之后消失。

未央宫三号建筑基址出土的骨签记载有

不同性质、不同地方、不同年代为中央武库生

产弓弩的机构，无论是工官类、中央官署类或

县类骨签，其在形制、材质及文字风格上存

在高度的统一性，说明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以

同一种文书制度要求进行刻写。进而言之，县

类骨签具备档案性质，是县库为中央武库生

产弓弩形成的“物勒工名”的记录，长期保存

在未央宫三号建筑中，以作备查之用。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

学团队项目“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的整

理、缀合与再研究”（项目编号20VJXT001）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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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简介

《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

告》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从化区博物

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该书

有正文264页，彩色图版124页，定价380元。

该书系统介绍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于2013年对横岭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情

况。发掘面积463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时

代晚期灰坑38个、墓葬49座。出土遗物绝大

多数为陶器和石器，有极少量玉器。陶器

以陶片占绝对多数，可复原器很少，主要

有各类罐、釜、鼎、豆、器盖、支座、纺轮

等。石器中工具类以石锛数量最多，其次是

镞、斧、刀、凿、锤、球、砺石等，装饰品

只有石环一类。横岭遗址时代为新石器时

代晚期，遗存分为前、后两期，年代距今

4300～4600年，起始年代大致与石峡文化早

期相当，结束年代略早于以石峡遗址M45等

为代表的石峡文化晚期遗存，中间没有缺

环，是珠江三角洲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

晚段特征相对鲜明的一个文化类型，既有珠

江三角洲本地的文化因素，又明显融合了粤

北石峡文化和粤东虎头埔文化的因素，还间

接吸收了源自良渚文化、昙石山文化甚至屈

家岭文化的因素，显示出珠江三角洲平原远

古文化包容并蓄、融合发展的属性特征。

  （棣  仪）


